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

	序号
	执法类别
	执法事项名称
	审核依据
	法制审核范围
	提交部门
	应提交的资料
	审核重点
	审核部门
	审核期限

	1
	行政许可
	城市建筑垃圾处置许可
	1.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；
2.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。
	1.不予或注销城市建筑垃圾白天或跨区域处置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行政审批科
	1.当事人申请许可的材料；
2.拟作出不予或注销行政许可的理由及依据；
3.拟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、注销许可决定（代拟稿）；
4.听证相关材料；
5.其他需要提交审查的材料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政策法规科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2个工作日。

	2
	行政许可
	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许可
	1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01号）；2、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	1.不予或注销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行政审批科
	1.当事人申请许可的材料；

2.拟作出不予或注销行政许可的理由及依据；

3.拟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、注销许可决定（代拟稿）；

4.听证相关材料；

5.其他需要提交审查的材料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政策法规科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2个工作日。

	3
	行政许可
	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
	1、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01号）；2、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；3.《株洲市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4号）。
	1.不予或注销许可证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行政审批科
	1.当事人申请许可的材料；

2.拟作出不予或注销行政许可的理由及依据；

3.拟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、注销许可决定（代拟稿）；

4.听证相关材料；

5.其他需要提交审查的材料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政策法规科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2个工作日。

	4
	行政许可
	临时占用、砍伐城市树木审批
	1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00号）
	1.不予或注销许可证许可的;
2.经过听证程序的。
	行政审批科
	1.当事人申请许可的材料；

2.拟作出不予或注销行政许可的理由及依据；

3.拟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、注销许可决定（代拟稿）；

4.听证相关材料；

5.其他需要提交审查的材料。
	1.是否属于本机关法定权限；
2.申请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合法、充分；
3.适围用法律法规等是否准确；
4.是否符合法定程序；
5.法律文书制作是否规范；
6.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。
	政策法规科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2个工作日。

	5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、《株洲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》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
	1.调查终结报告；
2.听证材料；
3.决定建议或意见及情况说明；
4.集体研究记录；
5.决定书草拟稿；
6.相关证据（调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、音像资料、证人证言等）
7.其他材料
8.材料目录清单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局政策法规科、支队法制大队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	6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，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）、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
	1.调查终结报告；
2.听证材料；
3.决定建议或意见及情况说明；
4.集体研究记录；
5.决定书草拟稿；
6.相关证据（调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、音像资料、证人证言等）
7.其他材料
8.材料目录清单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局政策法规科、支队法制大队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	7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违法行为的处罚
	《城市绿化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100号）、
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
	1.调查终结报告；
2.听证材料；
3.决定建议或意见及情况说明；
4.集体研究记录；
5.决定书草拟稿；
6.相关证据（调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、音像资料、证人证言等）
7.其他材料
8.材料目录清单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局政策法规科、支队法制大队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	8
	行政处罚
	对违反户外广告、招牌设置管理规定的处罚
	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	1.拟作出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者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处罚；
2.经过听证程序的；
3.案件情况复杂、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
4.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。
	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
	1.调查终结报告；
2.听证材料；
3.决定建议或意见及情况说明；
4.集体研究记录；
5.决定书草拟稿；
6.相关证据（调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笔录、音像资料、证人证言等）
7.其他材料
8.材料目录清单。
	1.是否属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；
2.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合法，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3.主要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；
4.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；
5.程序是否合法；
6.应当依法举行听证是否举行听证；
7.行政处罚是否履行法定告知义务；
8.是否有超越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的情形；
9.行政执法文书是否规范、齐备；
10.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11.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	局政策法规科、支队法制大队
	自收到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；重大疑难案件，报分管领导批准，可延长10个工作日。


